附件：

山西省注册评估师协会

2020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指导方案

为适应资产评估行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切实做好2020年行业培训工作，按照中评协《关于印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20年培训计划>的通知》(中评协办〔2020〕15号)有关要求，结合我省2020年行业培训工作的重点，制定本培训指导方案。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行业发展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中评协和省财政厅对行业人才培养及队伍建设规划的总体要求，以提升行业人才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为核心，以执业人员继续教育为基础，以高端人才、高层次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人才培养为重点，坚持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胜任能力培养并重为原则，扎实开展分级分类培训，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强化培训管理，提高培训质量，为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人才保证。

二、内容及形式

（一）积极开展网络继续教育培训。2020年，省评协将根据中评协培训计划要求，结合我省资产评估师实际情况，组织全省资产评估师参加中评协远程网络视频培训，全面实行资产评估师网络在线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各机构根据培训安排，自行选定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课程学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积不得少于60个学时，资产评估师培训报名工作有关信息将在省评协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
（二）鼓励支持参加中评协专题培训。2020年省评协按照“服务发展、人才优先、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的原则，继续鼓励和支持我省资产评估师积极参加中评协举办的业务培训班、行业人才培训班，各机构要本着“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荐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三）举办机构负责人高级研修培训。为加强我省资产评估机构管理人才培养，提高资产评估机构核心竞争力和现代经营管理水平，推动我省资产评估行业快速发展，省评协将适时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机构负责人高级研修班，培养具有领导能力、创新精神和战略思维的企业管理人才，以满足资产评估机构快速发展的需要。具体培训事宜另行通知。
（四）鼓励有条件机构开展内部培训。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继续教育管理办法》的规定，省评协鼓励3A级资产评估机构积极自办或联合举办符合自身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开展有针对性、有特色、能够切实提高执业人员职业道德专业胜任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内部培训。

三、具体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资产评估机构要根据本机构实际情况，按照协会继续教育培训计划，积极鼓励会员参加中评协、省评协举办的各项培训，科学、合理的选择培训课程、培训内容。为了保证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各机构要明确继续教育工作负责人，切实担负起宣传、联络、协调和监督责任，积极有序地组织开展好本单位执业会员的学习和培训工作。

（二）合理安排，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各机构要根据执业人员实际情况，制定好本机构人才培养计划，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妥善处理好业务工作与培训学习的关系。既要保证完成学时，保证学习质量，又要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

（三）精心组织，提升内部培训工作质量。3A级资产评估机构自办或联合举办内部培训时，应及时向省评协考培部报备，省评协将对培训机构的培训条件、培训课程、培训师资等情况进行考核督导，根据培训实际效果确认其继续教育学时。

（四）严格管理，注重培训实效。各资产评估师参加省评协举办的培训班时，请在中评协行业信息平台中报名，以便考勤、管理以及学时录入，不在网上报名而参加培训的原则上不予安排培训；机构负责人高级研修班要求机构负责人参加，如遇特殊情况，可派股东、合伙人或非评估师股东参加；评估师网上报名后应该参加培训，如遇特殊情况，请提前3天向省评协培训部请假，履行报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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